
由于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 在医院

救治环节就常出现“司法鉴定黄牛” 的身

影， 因此病历成为了之后司法鉴定中的关

键因素。

电动自行车车主刘先生与汽车驾驶员

侯先生相撞事故中， 就因为病历中刘先生

是否有昏迷史而引发鉴定结果的争议。 刘

先生第一次做的司法鉴定认为其构成十级

伤残。 而在重新鉴定中， 鉴定机构认为是

否构成伤残在于刘先生伤后是否存在昏迷

史。 侯先生作为事发在场人确认撞击后急

救车到场前， 刘先生存在昏迷后清醒。 刘

先生事发当天的病史中也记载“有昏迷

史”。 但保险公司在根据 120 急救记录未

记载昏迷史， 且病历“有昏迷史” 是手

写， 认为不存在昏迷， 故不构成伤残。

最终法院还是认可了那份手写的病

历， 支持了刘先生十级伤残的鉴定结果。

白皮书指出， 精神伤残类案件中存在

昏迷史病史记录不一的情况， 如 120 急救

病历与门诊病历对于有无昏迷史记录不

一， 对于出现这类情形， 鉴定机构有时会

出具措辞模糊、 模棱两可的鉴定意见， 并

将伤残认定的审查责任转移给法院。 此类

鉴定意见书在审判实践中无法提供有效的

技术支持， 审判人员并非医学方面专业人

员， 此种责任的转移加大了审判人员的判

案难度， 同时也影响了当事人对判决结果

的认可度。

针对近年来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不

断发现当事人提供的事故病历被医生不规

范修改甚至更换的情况。 浦东法院向市卫

健委发出了司法建议， 指出事故病历是用

以证明伤者伤情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

文书， 也是鉴定机构评定伤者伤残等级等

受伤情况的鉴定依据。 而相关案件病历修

改存在病历修改无依据、 病历修改书写不

规范以及有配合制造虚假病历的嫌疑。 个

别医生在无新的诊断依据的情况下， 仅应

伤者要求即对病历进行通篇大段修改， 随

意将原先确诊的病情修改为另一种病情，

有为了人情或利益， 无视医生职业道德配

合伤者制作虚假病历的嫌疑。

为此， 浦东法院建议医院严格规范病

历修改形式及流程， 努力提高医生的职业

道德和专业素养， 着力加强对病历修改的

监管。

市卫健委反馈表示， 已督促医疗机构

严格落实病历管理制度， 加强对医务人员

的教育培训， 同时加强对病历管理的监

管。 本市加大对责任医师的处理， 违法违

规行为一经确认， 将按照 《执业医师法》

进行严肃查处， 给予责任医师警告或者责

令暂停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执业活动， 情

节严重的， 还将吊销其执业证书。 此外，

建立健全医师不良执业行为积分制度， 将

医师“隐匿、 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

及有关资料” 等违法违规行为纳入积分制

度， 并将积分结果与医师定期考核、 评先

评优相挂钩， 督促医师依法规范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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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黄牛泛滥 理赔漏洞如何堵？
4家鉴定机构因鉴定结果屡被推翻被点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汽车消费已成为生活消费的主流， 但伴随车辆增加， 交通事故频发，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已然占据法院民事案件收

案数的首位。 昨天，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由党组成员、 副院长卫世平通报了 2018—2019 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审判白皮书， 川

沙法庭庭长顾江平介绍了相关典型案例。 记者从审判白皮书中获悉，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 “黄牛” 介入情形突出， 有四家鉴定机构在经过重鉴后

伤残评定被推翻的情况较为突出。

2018 年 7 月 8 日 10 时 0 分许， 赵先生骑电动自

行车途经沪南公路、 靖海路路口处时， 与高先生驾驶

的汽车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赵先生受伤、 车辆损坏。

经交警部门认定， 赵先生与高先生承担本起事故的同

等责任。

高先生的车辆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 此后， 上海鋆道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

所对赵先生的伤残等级及伤后休息期、 营养期、 护理

期期限作了评定， 鉴定意见为“赵先生因交通事故受

伤致左小腿开放性损伤、 左开放性腓骨骨折、 左侧腓

总神经损害， 经治疗， 目前遗留相应肌群肌力 4 级以

下， 综合评定为十级伤残。 伤后可予以营养期 60 日，

护理期 120日”。

但这一鉴定结果却不被保险公司认可。 于是， 赵

先生将高先生和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要求判令

两被告赔偿医疗费、 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计 61564

元。 但保险公司对赵先生主张的具体损失和伤残等级

有异议， 要求对他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

经法院委托，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赵先生损伤

后的伤残等级及休息、 护理和营养期限作了重新鉴

定， 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赵先生左下肢等处交通伤

的后遗症尚未达到人体损伤致残程度。 伤后休息

150-180日， 护理 120日， 营养 60日”。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赵先生一方撤回了要求赔偿

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最终法院认可了重新鉴定的结果， 准许了赵先生

撤回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

求，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赵先生医疗费、 车辆损失费等

2.6万元。

白皮书指出， 目前在道路交通事故中， 对司法鉴

定存在的争议较多， 鉴定机构评残任意性大， 鉴定意

见存在瑕疵。 一些涉及重新鉴定的案件中， 原先诉前

鉴定的伤残等级被推翻， 原因在于个别鉴定机构的规

范性不足， 鉴定意见与事实不符或与鉴定规范不符，

如上海长兴医学交流研究所司法鉴定所、 上海瀛识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 上海鋆道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司法

鉴定所等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 在经过重鉴后伤残评

定被推翻的情况较为突出。

记者从白皮书中获悉， 鉴定中问题主要表现为，

鉴定意见对伤情的认定与原就诊医院诊断结论不一

致， 夸大对伤情的描述， 结论牵强， 例如肋骨骨折的

数量经鉴定机构阅片后增多。 对于四肢活动能力受限

程度的鉴定主观任意性大， 鉴定人员对手足弯曲度的

测算不客观， 导致鉴定等级偏高， 此类案件重新鉴定

后被推翻的概率较大。 同时， 鉴定意见中存在笔误较

多， 对于受伤的部位、 测量的弯曲度等多出现笔误，

也有伤残等级前后描述不一， 保险公司对鉴定意见提

出异议后， 鉴定机构再出具更正笔误的说明， 因此影

响了鉴定的权威性。

据卫世平介绍， 2018 年至 2019 年，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 13699 件， 结案方式来看，

判决 7732 件， 调解 4326 件， 撤诉 1641

件， 调撤率为 44%。 判决后上诉 553 件，

上诉率为 7.15%。

值得注意的是， 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中， “黄牛” 介入情形突出， 伤残赔

偿协商率高。

卫世平表示， 由于交通事故案件中

“黄牛” 介入的情形普遍， 案件中原告本

人出庭的情况较少， 基本上 90%以上的案

件都由代理律师出庭， 诉讼材料由“黄

牛” 准备， 律师仅仅出庭应诉的情况比较

普遍。 由于 2019 年底前发生的道路交通

事故残疾赔偿金仍采取城乡二元计算标

准， 存在巨大的利益差价空间， 一些案件

中存在原告一方提供不真实的住址证明材

料， 给证据审查加大了难度。

同样， 诉前委托鉴定中“黄牛” 干扰

伤残鉴定的情况也较突出。 记者了解到，

“鉴定黄牛” 是一个特殊“工种”， 他们活

跃在交通人伤事故的处理理赔全过程， 这

边收取高额代理费甚至用少量资金买断伤

者的赔付， 那边通过造假虚构、 夸大伤残

等级， 向保险公司“狮子大开口” 索赔，

然后将大部分保险赔偿金纳入私囊。

原告伤残程度直接影响原告伤残赔偿

金、 误工费等赔偿款金额， 因此伤残鉴定

情况是双方当事人关注的重点之一。 为了

最大程度攫取利益， “黄牛” 会选择与其

有合作关系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残鉴定， 导

致鉴定意见偏高。 案件中存在部分鉴定程

序不规范、 鉴定依据不确凿， 致首次鉴定

结果被推翻的情况， 被告提出重新鉴定申

请的有 2609 件， 其中有 1203 件案件原、

被告双方在审理中就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在原鉴定意见基础上达成一致意

见， 从而未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据悉， 对于一些存在瑕疵的鉴定， 在

保险公司提出异议后或者法院启动重新鉴

定后， 原告一般会作出打折让步从而与保

险公司达成伤残赔付的和解。 在前述统计

中， 对于鉴定有异议的案件中 30%的案件

对伤残赔偿协商一致。

从十级伤残到未致残

司法鉴定结论“大相径庭”

一头买断赔付一头夸大伤情 “鉴定黄牛”大肆敛财

规范医疗救治环节 堵住鉴定漏洞

民警检查被扣车辆 资料照片

车祸现场 资料照片


